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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违纪简易程序认定书
本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年龄：       性别：         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

培养层次：                 攻读专业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本人年满十八周岁，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与完全民事责任能力。

本人于    年     月   日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行为，根据《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生纪律处分条例（试行）》第       条，第         款及第三十三条之规定，适用简易程序，被处以                      处分。
    本人同意对本人的处分适用简易程序并接受该处分，同时声明不再就此处分提出申诉。
确认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见证人签字：

年 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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